凉山州昭觉县瓦库风电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公示说明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的有关规定，2023年10月12日，华能昭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在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6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凉山州昭觉县瓦库49.5MW风电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议的有相关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验收组查阅了工程资料，听取各技术服务单位的汇报，验收组认为：凉山州昭觉县瓦库49.5MW风电场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程序，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报告确定的目标值，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现将相关验收材料予以公开（详见附件），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监督。若有问题，请来电或来函联系。
公示期：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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